
 
 

 
 

第 026/2025-AMCM號通告 

 

    為配合新的流動性風險監管安排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起實施，澳門金融

管理局（AMCM）行使三月十一日第 14/96/M 號法令核准的《通則》第九條，

以及第 13/2023 號法律《金融體系法律制度》第八條所賦予的權限，作出以下

規定： 

 

一、 廢止第 002/2013-AMCM 號通告第二、三、四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及

十七條、第008/B/2019-DSB/AMCM號傳閱文件，以及第013/B/2021-

DSB/AMCM號傳閱文件。 

 

二、 本通告自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。  

 

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澳門金融管理局 

 

行政管理委員會 

代主席   黃善文 

委員       劉杏娟 


